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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并购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科技”）

拟以人民币 15,000.00 万元的价格，向吉林省永道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道贸易”）转让其所持长春市沣民乾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沣民乾始”）的有限合伙份额。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转让并购基金份额的议案》。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吉林省永道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7088 号伟峰国际 801-2 室 

法定代表人：孙丽敏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设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2081817222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电子产品、化工原料（除易燃易爆

危险化学品）、工艺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塑料制品、家具、纺织品、酒

店设备、劳保用品，食品（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罐装润滑油、金属材

料、铁精粉、石油焦、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冶金炉料、建筑材料、钢

材、服装、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矿产品（除煤炭）、有色金属、五金交电、



汽车、机械设备、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推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建筑

工程（凭资质证经营）；通讯设备制造（场所另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吉林省永道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中证金控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吉林

省永道贸易有限公司 100%。吉林省永道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吉林科技所持有的沣民乾始 15,000 万元中间级有限合伙

份额，沣民乾始截止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长春市沣民乾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 4388 号 10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会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6 年 12 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6MA13W2RX3J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不得从事理财、非法集资、非

法吸储、贷款等业务）（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

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

择经营）。 

现有合伙人及出资比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66.56% 

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24.96% 

长春市东方恒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0 8.32% 

上海会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0.17% 

合计 60,100 10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沣民乾始总资产 54,436.77 万元，净资产

54,436.77 万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净利润-1,092.55 万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沣民乾始总资产 53,316.64

万元，净资产 51,533.31 万元；2018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净

利润-370,1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出让方（甲方）：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吉林省永道贸易有限公司 

（二）合伙份额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1、甲方自愿将其所持的合伙企业 15,000 万元人民币的合伙份额转让给乙

方。 

2、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出让的合伙企业 15,000 万元人民币合伙份额。 

3、合伙份额转让价格：15,000.00 万元人民币。 

（三）转让与交割 

1、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双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转让份额的交割，转

让前归属于甲方的 2018 年度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之期间收益（注：期间跨度定义

----自 2017 年 12 月 14 日（包含该日）起至甲方收到乙方全额份额转让款之日

（不包含该日）止）归甲方所有。除此之外附属于转让份额的其他权利随合伙份

额的转让而转让。 

2、乙方须在本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额转让款人民币

15,0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3、本协议生效后，合伙企业和乙方在一周内完成份额交割和有关变更手续

的办理。在此过程中，甲方将积极协助乙方履行程序和手续。 

4、对于本次转让前原有各合伙人于 2017 年 3 月签订的《有限合伙协议》，

甲乙双方均同意并继续认可该《有限合伙协议》第 6.7.2 条关于合伙企业投资退

出策略的约定，即：合伙企业制订退出策略时，优先选择向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出售标的企业股权；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满足法

律、法规、监管部门规定，并获得内外部必要批准与授权前提下，于基金存续期

满前，以现金方式按照公允估值收购基金持有的全部标的企业权益。 

（四）甲方的保证 



甲方保证：在本协议规定的转让完成前，甲方对转让标的具有完全的处分

权，且转让标的不受任何优先权或其他类似权利限制。除甲方外，其他任何公司

或个人均未对转让标的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权利、要求。 

（五）乙方保证 

乙方保证：乙方自愿根据本协议之条件受让转让标的。并在本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额合伙份额转让款 15,000.00 万元人民币。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一经签定并生效，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实际履行，如果其中一方未履

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之义务或责任而给另一方带来损失，违约方应向守约

方进行赔偿。 

（七）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甲乙双方之间出现争议或纠纷，应协商解决，如协商

不成，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伙企业注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用由败诉

方承担。 

（八）合同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双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基金份额，符合公司目前资金的整体安排，有利于促使公司现

金回流、增加可支配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

交易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1 日 

 


